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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

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

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

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郝吉明 独立董事 其他公务 任永平

丁杰 董事 其他公务 徐孝雅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周立武、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梁伟亮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梁伟亮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

资产总额

（

元

） ７０５，０４０，０９６．７９ ６９１，６３８，６８１．４１ １．９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５０９，９５３，５４５．８６ ４９８，５５２，５７２．４５ ２．２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９．１１ ８．９０ ２．３６％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９００，９２２．１７ １２５．３０％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３ １１８．９７％

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７１，７０８，８６４．２５ ６２，４６７，２３９．０７ １４．７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１，４００，９７３．４１ ８，５６２，３３１．３９ ３３．１５％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０ ０．２０ 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０ ０．２０ 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２６％ ６．４３％ －４．１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１．４５％ ５．８２％ －４．３７％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３．２１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４，８１５，４７５．０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７２２，３１９．２７

合计

４，０９３，１４２．５２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４，６１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

陈涌

６１７，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梁日文

４９０，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梁晓雲

３２８，５９２

人民币普通股

李涛

２２６，４８５

人民币普通股

梁卓荣

１８１，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林要兴

１７６，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王松

１３７，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唐红

？ Ｐ １２８，２６５

人民币普通股

成秋根

１２５，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

新股

信贷资产

Ａ３０

１２２，６０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

限售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期初限售股数

本期解除限售

股数

本期增加限售

股数

期末限售股数 限售原因 解除限售日期

兴源控股有限

公司

２５，１９６，０００ ０ ０ ２５，１９６，０００

公开发行前

限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７

日

浙江省创业投

资集团有限公

司

４，６８０，５００ ０ ０ ４，６８０，５００

公开发行前

限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７

日

浙江美林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３，４５９，５００ ０ ０ ３，４５９，５００

公开发行前

限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７

日

韩肖芳

２，８８０，０００ ０ ０ ２，８８０，０００

公开发行前

限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７

日

张景

２，０１６，０００ ０ ０ ２，０１６，０００

公开发行前

限售

、

董监高

限售股

公开发行前限售

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７

日解限

，

任职期

内执行董监高限

售规定

环明祥

１，４４０，０００ ０ ０ １，４４０，０００

公开发行前

限售

、

董监高

限售股

公开发行前限售

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７

日解限

，

任职期

内执行董监高限

售规定

徐孝雅

８６４，０００ ０ ０ ８６４，０００

公开发行前

限售

、

董监高

限售股

公开发行前限售

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７

日解限

，

任职期

内执行董监高限

售规定

陈彬

８６４，０００ ０ ０ ８６４，０００

公开发行前

限售

、

董监高

限售股

公开发行前限售

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７

日解限

，

任职期

内执行董监高限

售规定

张鹏

３６０，０００ ０ ０ ３６０，０００

公开发行前

限售

、

董监高

限售股

公开发行前限售

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７

日解限

，

任职期

内执行董监高限

售规定

张正洪

２４０，０００ ０ ０ ２４０，０００

公开发行前

限售

、

董监高

限售股

公开发行前限售

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７

日解限

，

任职期

内执行董监高限

售规定

合计

４２，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 ４２，０００，０００ － －

§３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报告期末，应收票据较年初减少了

１０３９

万元，减少比例为

５６．５２％

，主要原

因系公司将收到的票据支付给供应商所致。

报告期末，应收利息较年初增加了

１２３

万元，增加比例为

１１０．２６％

，主要原

因系募集资金定期存款的应收利息所致。

报告期末，在建工程较年初增加了

１５６３

万元，增加比例为

３５．７０％

，主要原

因系公司投资建设募投项目 “年产

８００

台大中型隔膜压滤机及技术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的基建投入。

报告期末，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减少了

１５０

万元，减少比例为

４６．７９％

，主要

原因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底计提了员工的年终绩效奖金，在

２０１２

年初发放所致。

报告期末，应交税费较年初增加了

１０８

万元，增加比例为

１３０．８７％

，主要原

因系

２０１１

年底预缴企业所得税导致

２０１１

年底应交所得税余额减少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本年

１－３

月，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减少

１６７

万元，减少比例为

２５５．８５％

，主要

原因系公司募集资金存款产生利息收入所致。

本年

１－３

月，营业外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

３８５．８

万元，增加比例为

４０１．７５％

，

主要原因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收到上市成功奖励资金、杭州市重大科技创新

项目补助资金、杭州市装备制造业重点领域首台套奖励、杭州市重点产业发展

资金等所致。

本年

１－３

月，利润总额较去年同期增加

３５８

万元，增加比例为

３６．３７％

，主要

原因系公司收入及政府补贴收入的增长。

本年

１－３

月，所得税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

７４

万元，增加比例为

５８．０５％

，主要

原因系公司利润总额的增加以及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所致。

本年

１－３

月，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加

２８４

万元，增加比例为

３３．１５％

，主要原

因系公司收入和补贴收入的增加。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本年

１－３

月， 公司经营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１９０

万元， 较去年同

期

－７５１

万增加

９４１

万元。主要原因系公司加强了货款的回收及补贴收入的增加，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５３３７

万，较去年同期增加

６６．１６％

。

本年

１－３

月，公司投资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２４５４

万元，较去年同

期减少

２０１６

万元，减少比例为

４５９．４９％

，主要原因系公司加快募投项目基建及

募投项目设备采购所致。

本年

１－３

月，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为

８６２

万元，较去年同期

－８９

万元增加

９５２

万元，主要原因系新增了银行借款。

３．２

业务回顾和展望

一、报告期内主营业务的经营情况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和经营业绩比去年同期持续增长，公

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７１７１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１４．７９％

，实现营业利

润

８６０

万元， 较去年同期减少

３％

， 实现营业外收入

４８２

万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

４０２％

，实现净利润

１１４０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３３％

。

二、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计划的执行情况

＿

报告期内，公司认真贯彻落实

２０１２

年度各项工作计划，不断加强市场开发

力度和技术创新，狠抓生产进度和产品交期，创新生产方式，促进销售收入的增

长和成本降低。

１

、产品质量提升

进一步强化产品质量意识，从结果控制转向过程控制，明晰产品质量是“做

出来的”而不是“检出来的”思路，真正落实自检、互检和质检的程序，产品外观

质量和可靠性进一步提高。调整部分工种薪资体系，由计时制改为计件制，提高

了工作效率。

改进生产工艺，强化流程控制，增加工装设备，改善工作环境，减轻劳动强

度，强化现场

６Ｓ

管理等。

２

、优化生产调度

加强生产计划管理，细化协调销售计划和销售预测管理，进一步缩短交货

周期，加快了产品的定型速度和设计

ＢＯＭ

到制造

ＢＯＭ

的转化速度。

３

、生产成本控制

严格执行内控制度，采购执行货比三家询价制度和招标制度，采购成本得

到有效控制，采购价格的上涨低于原材料的上涨幅度。 与供应商签署质量惩罚

协议，转移外购件的质量风险，减少相应的三包费用。外协产品定价实行内部核

价控制体系，有效防范外协价格的虚高风险。对大宗采购物品，如塑料和钢材采

取了预测机制，通过网上了解石油和矿石的供应价格变动，确定不同的采购量，

降低采购成本。

４

、技术创新情况

公司继续坚持“大型化、自动化、专业化、系统化”技术创新战略，以提供压

滤机过滤系统集成服务为主要特色和核心竞争力， 以环保领域应用为主攻方

向，坚持中国压滤机行业的技术领跑者和新应用市场的开拓者的定位，做好新

项目立项和开发工作，加大技改投入，技术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全自动油脂分

题隔膜压滤机获得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公司“新增年产

４．３

万片增

强聚丙烯滤板技改项目”完成，较大程度的提高了作为压滤机主要装备部件的

滤板的产能。

５

、专利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证书

１

件，授权专利名称：脱硫废水高压

过滤无泄露系统及工艺，专利号：

ＺＬ２００８１０１８７６８９．８

。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拥有有效授权专利

１９２

项，其中发明专利

３８

项，实用

新型专利

１５０

项，外观设计专利

４

项，授权专利及授权发明专利数量均位居行业

第一。

６

、进一步拓展污泥处理处置市场领域

受益国家环保政策的推动，公司继续全面加强污泥深度脱水设备在城镇污

泥、自来水污泥、疏浚污泥和工业废水污泥处理市场，特别是在城镇污水污泥处

理中的应用拓展，利用技术优势、市场优势、品牌优势和工程优势抢占市场先

机。报告期内，签订污泥深度脱水设备批量合同，应用于上海白龙港污泥处理应

急工程，把带式机处理过的污泥（含水率

８０％

左右）用污泥深度脱水设备二次脱

水后填埋；与浙江某环保公司签订污泥深度脱水设备批量合同，脱水污泥用于

制砖。 公司力争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污泥深度脱水处理处置示范工程，加强市

场拓展力度，构建领先的市场优势、品牌优势和工程优势。

７

、募投项目执行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募投项目已经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１１４４１

万元， 其中

２０１１

年使用募集资金

９０２３

万元，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使用募集资金

２４１８

万元， 募投

项目按照计划有序开展。

以下是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６

日，公司取得地字第

２０１００１５３３０１３

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１

日，公司取得杭余出国用（

２０１０

）第

１０１－２８３

号土地证；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公司取得第

２０１１０１５３３０１０

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公司取得第

３３０１２５２０１１０４２９０２０１

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初开始联合厂房（建筑面积约

３５

，

８００

平方米）桩基工程施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联合厂房开始结顶施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公司取得

３３０１２５２０１１１１１１０３０１

号办公楼、科研楼建筑工

程施工许可证；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开始办公楼、科研楼桩基工程施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完成联合厂房主体施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开始进行设备安装施工。

募投项目将按照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进度预计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投入试生产。

８

、税收政策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国家税务局和浙江省地方税务

局向公司颁发了《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发证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证书编号：

ＧＦ２０１１３３０００４９２

，有效期：三年。 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按照

１５％

的税率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

三、业务展望

加大对紧缺人才的引进和招聘力度， 并进一步加强对现有员工的培训；同

时，经过培训，在公司内部聘请能力素质突出的员工为特级讲师、一级讲师等，

为公司进一步技术创新和募投项目的生产做好人才储备。

加快募投项目建设，确保募投项目按照计划有序开展，力争早日试生产，早

日达产运营，有效缓解公司产能瓶颈问题。

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实现产品结构升级，提高产品质量和产品附加值，降低

生产成本。

不断加强规范运作，完善治理结构，强化内部控制，充分维护公司全体股东

的合法权益，促进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构建重点行业划分和全国片区划分销售体系，由专家型的销售团队直接面

对终端用户，采用灵活且针对性强的销售定价策略，全面实施营销创新，促使营

业收入持续增长。

§４ 重要事项

４．１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

重组时所

作承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

作承诺

控股股东

兴源控股

有限公司

及其他法

人股东浙

江创投

、

美林创

投

，

自然

人股东张

景

、

环明

祥

、

徐孝

雅

、

陈彬

、

张鹏

、

张

正洪

，

股

东韩肖芳

本公司控股股东兴源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他法人股东浙江创投

、

美林创投承

诺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

股份

”。

同时

，

本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承诺

：“

在周立武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在周立武离

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

本公司自然人股东张景

、

环明

祥

、

徐孝雅

、

陈彬

、

张鹏

、

张正洪承诺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

，

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 ”

除前述锁定期外

，

同时作出如下承诺

：

“

本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

分之二十五

；

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

本公司股东

韩肖芳承诺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收购

该部分股份

”。

报告期内

，

公司股东

、

董事和高

管人员均

严格履行

了上述承

诺事项

，

不

存在违反

承诺事项

的情形

。

其他承诺

（

含追加

承诺

）

控股股东

兴源控股

有限公

司

；

实际

控制人周

立武

、

韩

肖芳夫妇

������为避免未来发生同业竞争

，

更好地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

本公司控股股

东兴源控股有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周立武先生

、

韩肖芳女士分别出具了

《

避

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

控股股东兴源控股有限公司主要承诺如下

：

“１、

作为贵公司股东期间

，

本公司不会在中国境内或者境外

，

以任何形

式

（

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

、

通过合资

、

合作经营或拥有其他公司或企业的

股份或权益

）

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与贵公司及其控股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

任何业务或经营活动

；

２、

本公司不以任何形式支持贵公司及其控股公司以外的企业

、

个人

、

合

伙或其他任何组织

，

生产

、

经营或销售与贵公司及其控股公司在中国境内外

市场上存在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

、

产品及服务

；

３、

本公司控制或参股的其他企业不参与

、

从事和经营与贵公司及其控

股公司构成直接或者间接竞争关系的业务或项目

，

并

／

或在其中拥有权益

；

４、

自承诺函签署之日起

，

如贵公司进一步拓展其产品和业务范围

，

本公

司及本公司控制或参股的其他企业将不与贵公司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

争

；

若与贵公司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产生竞争

，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或参股

的其他企业将以停止生产或经营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

的业务纳入到贵公司经营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第

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

。 ”

实际控制人周立武

、

韩肖芳夫妇承诺如下

：

“１、

作为贵公司实际控制人期间

，

不会在中国境内或者境外

，

以任何形

式

（

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

、

通过合资

、

合作经营或拥有其他公司或企业的

股份或权益

）

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与贵公司及其控股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

任何业务或经营活动

；

２、

不以任何形式支持贵公司及其控股公司以外的企业

、

个人

、

合伙或其

他任何组织

，

生产

、

经营或销售与贵公司及其控股公司在中国境内外市场上

存在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

、

产品及服务

；

３、

本人控制或参股的其他企业不参与

、

从事和经营与贵公司及其控股

公司构成直接或者间接竞争关系的业务或项目

，

并

／

或在其中拥有权益

；

４、

自承诺函签署之日起

，

如贵公司进一步拓展其产品和业务范围

，

本人

及本人控制或参股的其他企业将不与贵公司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争

；

若与贵公司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产生竞争

，

本人及本人控制或参股的其他

企业将以停止生产或经营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

纳入到贵公司经营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第三方的

方式避免同业竞争

。 ”

报告期内

，

本公司控

股股东兴

源控股有

限公司和

实际控制

人周立武

先生

、

韩肖

芳女士均

严格履行

了上述承

诺事项

，

不

存在违反

承诺事项

的情形

。

４．２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３２，３３２．４５

本季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２，４１７．６４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００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００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１１，４４０．６３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０．００%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

含

部分

变

更

）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１）

本季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２）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

（３）＝（２）

／ （１）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季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年产

８００

台大中型

隔膜压滤机及技术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否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２，４１７．６４ １１，４４０．６３ ３８．１４％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０．００

不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２，４１７．６４ １１，４４０．６３ － － ０．００ － －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

（

如

有

）

－ － － － －

补充流动资金

（

如

有

）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 － ０．００ － －

合计

－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２，４１７．６４ １１，４４０．６３ － － ０．００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

（

分具体项目

）

本期不存在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本期不存在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超募资金的金额

、

用途及使用进展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

３１，４０７，４００

元

，

已经在

２０１１

年进行置换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

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

将用于承诺募投项目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本期无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４．３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实现扭亏为盈

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５

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６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７

按深交所相关备忘录规定应披露的报告期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杭州兴源过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立武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杭州兴源过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２６６

证券简称：兴源过滤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５８

、

２０００５８

证券简称：深 赛 格 、深赛格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七次（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４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星期四）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星期五）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三）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群星广场

Ａ

座

３１

楼公司大会议室

（四）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公司股东提供

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

择现场、网络投票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五）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六）主持人：王立董事长

（七）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香港商

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第十七次（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和《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十七次（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和补充通知的公

告》。

本次会议的议题及议案的相关内容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香港商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八）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参加表决的总体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４４

人，代表股份

２４２

，

８８０

，

９９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０．９５ ％

其中：

Ａ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３７

人，代表股份

２３９

，

０２０

，

４２６

股，占公司

Ａ

股股份的

４４．４０ ％

；

Ｂ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７

人，代表股份

３

，

８６０

，

５６６

股，占公司

Ｂ

股股份的

１．５７％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９

人，代表股份

２４１

，

２３０

，

０３２

股，占本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的

３０．７４％

。

其中：

Ａ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３

人、代表股份

２３７

，

３７１

，

４６６

股，占公司

Ａ

股股份的

４４．０９ ％

。 ；

Ｂ

股

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６

人、代表股份

３

，

８５８

，

５６６

股，占公司

Ｂ

股股份的

１．５６６％

。

（三）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３５

人， 代表股份

１

，

６５０

，

９６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２１０４％

。

其中：

Ａ

？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３４

人、代表股份

１

，

６４８

，

９６０

股，占公司

Ａ

股股份的

０．３ ％

。 ；

Ｂ

股股

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１

人、代表股份

２

，

０００

股，占公司

Ｂ

股股份的

０．０００８ ％

。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

以普通决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

①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②

比例

％

② ／①

股数

③

比例

％

③ ／①

股数

④

比例

％

④ ／①

与会全体股东

表决情况

２４２，８８０，９９２ ２４２，１３５，３３２ ９９．６９ ３１９，１００ ０．１３ ４２６，５６０ ０．１８

与 会 的

Ａ

股 股

东表决情况

２３９，０２０，４２６ ２３８，２７６，７６６ ９９．６９ ３１７，１００ ０．１３ ４２６，５６０ ０．１８

与会的

Ｂ

股股东

表决情况

３，８６０，５６６ ３，８５８，５６６ ９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０

（二）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

①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②

比例

％

② ／①

股数

③

比例

％

③ ／①

股数

④

比例

％

④ ／①

与会全体股东

表决情况

２４２，８８０，９９２ ２４２，１０３，１３２ ９９．６８ ３９７，３００ ０．１６ ３８０，５６０ ０．１６

与 会 的

Ａ

股 股

东表决情况

２３９，０２０，４２６ ２３８，２４４，５６６ ９９．６８ ３９５，３００ ０．１７ ３８０，５６０ ０．１６

与会的

Ｂ

股股东

表决情况

３，８６０，５６６ ３，８５８，５６６ ９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０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

①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②

比例

％

② ／①

股数

③

比例

％

③ ／①

股数

④

比例

％

④ ／①

与会全体股东

表决情况

２４２，８８０，９９２ ２４，１３５，３３２ ９９．６９ ３６５，１００ ０．１５ ３８０，５６０ ０．１６

与 会 的

Ａ

股 股

东表决情况

２３９，０２０，４２６ ２３８，２７６，７６６ ９９．６９ ３６３，１００ ０．１５ ３８０，５６０ ０．１６

与会的

Ｂ

股股东

表决情况

３，８６０，５６６ ３，８５８，５６６ ９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０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

①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②

比例

％

② ／①

股数

③

比例

％

③ ／①

股数

④

比例

％

④ ／①

与会全体股东

表决情况

２４２，８８０，９９２ ２４２，０４７，８３２ ９９．６６ ３６５，１００ ０．１５ ４６８，０６０ ０．１９

与会的

Ａ

股股东

表决情况

２３９，０２０，４２６ ２３８，２７６，７６６ ９９．６９ ３６３，１００ ０．１５ ３８０，５６０ ０．１６

与会的

Ｂ

股股东

表决情况

３，８６０，５６６ ３，７７１，０６６ ９７．６８ ２，０００ ０．０５ ８７，５００ ２．２７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２００６

》，公司对子公司的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母公司利润和合并利润存在较

大差异。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利润分配以母公司为主体进行，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

配依据母公司的可供分配利润进行分配。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司进行的审计，

２０１１

年度母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

润为

９２

，

８３２

，

７８５．５８

元人民币，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２３７

，

９８９

，

５１９．０２

元人民币，本次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为

－１４５

，

１５６

，

７３３．４４

元人民币。 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公司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

①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②

比例

％

② ／①

股数

③

比例

％

③ ／①

股数

④

比例

％

④ ／①

与 会 全 体 股

东表决情况

２４２，８８０，９９２ ２４２，０５４，８３２ ９９．６６ ４６２，６００ ０．１９ ３６３，５６０ ０．１５

与会的

Ａ

股股

东表决情况

２３９，０２０，４２６ ２３８，２８３，７６６ ９９．６９ ３７３，１００ ０．１６ ３６３，５６０ ０．１５

与会的

Ｂ

股股

东表决情况

３，８６０，５６６ ３，７７１，０６６ ９７．６８ ８９，５００ ２．３２ ０ ０．００

（六）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

①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②

比例

％

② ／①

股数

③

比例

％

③ ／①

股数

④

比例

％

④ ／①

与 会 全 体 股

东表决情况

２４２，８８０，９９２ ２４２，１３５，３３２ ９９．６９ ３６５，１００ ０．１５ ３８０，５６０ ０．１６

与会的

Ａ

股股

东表决情况

２３９，０２０，４２６ ２３８，２７６，７６６ ９９．６９ ３６３，１００ ０．１５ ３８０，５６０ ０．１６

与会的

Ｂ

股股

东表决情况

３，８６０，５６６ ３，８５８，５６６ ９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０

（七）审议并通过了《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

①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②

比例

％

② ／①

股数

③

比例

％

③ ／①

股数

④

比例

％

④ ／①

与会全体股东

表决情况

２４２，８８０，９９２ ２４２，１３５，３３２ ９９．６９ ３６５，１００ ０．１５ ３８０，５６０ ０．１６

与会的

Ａ

股股东

表决情况

２３９，０２０，４２６ ２３８，２７６，７６６ ９９．６９ ３６３，１００ ０．１５ ３８０，５６０ ０．１６

与会的

Ｂ

股股东

表决情况

３，８６０，５６６ ３，８５８，５６６ ９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０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年报审计机构及支付审计费用的议案》

会议同意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年报审计机构，审计费用为

４５

万元人

民币，公司不承担审计期间的差旅费、住宿费。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

①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②

比例

％

② ／①

股数

③

比例

％

③ ／①

股数

④

比例

％

④ ／①

与会全体股东

表决情况

２４２，８８０，９９２ ２４２，０４７，８３２ ９９．６６ ３６５，１００ ０．１５ ４６８，０６０ ０．１９

与会的

Ａ

股股东

表决情况

２３９，０２０，４２６ ２３８，２７６，７６６ ９９．６９ ３６３，１００ ０．１５ ３８０，５６０ ０．１６

与会的

Ｂ

股股东

表决情况

３，８６０，５６６ ３，７７１，０６６ ９７．６８ ２，０００ ０．０５ ８７，５００ ２．２７

（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内控审计机构及支付内控审计费用的议案》

会议同意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内控审计机构，审计费用为

２５

万元人民币，公司不承担审计期间的差旅费、住宿费。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

①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②

比例

％

② ／①

股数

③

比例

％

③ ／①

股数

④

比例

％

④ ／①

与会全体股东

表决情况

２４２，８８０，９９２ ２４２，０４７，８３２ ９９．６６ ３６５，１００ ０．１５ ４６８，０６０ ０．１９

与会的

Ａ

股股东

表决情况

２３９，０２０，４２６ ２３８，２７６，７６６ ９９．６９ ３６３，１００ ０．１５ ３８０，５６０ ０．１６

与会的

Ｂ

股股东

表决情况

３，８６０，５６６ ３，７７１，０６６ ９７．６８ ２，０００ ０．０５ ８７，５００ ２．２７

（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修改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

＜

关于公司使用自

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

的议案》

为提高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 公司曾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并通过《关于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以下简称“《原议案》”，同意公司选

择适当的时机进行低风险短期理财。 为更好地做好资金的理财工作，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根据公司

目前的资金情况和各银行提供的理财产品资料，现将原有关理财事宜修改如下：

１．

购买额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伍亿元人民币（含伍亿元）［《原议案》金额为贰亿元

人民币（含贰亿元）］购买中短期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在不超过前述额度内，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三年之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２．

购买的产品类型：由中国银行、工商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交通银行（《原议案》

为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发行的、期限在一年之内（《原议案》为六个月以内）的保本保息债券型理财产

品。 预期年化收益率在

３．５％－６．５％

之间。

３．

购买的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不超过三年。

４．

资金来源：公司自有闲置资金。

５．

为控制风险，公司不得购买以二级市场股票及其衍生品以及无担保债券的银行理财产品。

６．

会议同意董事会在上述决议事项范围内，授权公司总经理进行具体的项目决策，由公司管理层

具体实施相关事项。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

①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②

比例

％

② ／①

股数

③

比例

％

③ ／①

股数

④

比例

％

④ ／①

与会全体股东

表决情况

２４２，８８０，９９２ ２４１，８５４，８３２ ９９．５８ ６５２，６００ ０．２７ ３７３，５６０ ０．１５

与会的

Ａ

股股东

表决情况

２３９，０２０，４２６ ２３８，２８３，７６６ ９９．６９ ３６３，１００ ０．１５ ３７３，５６０ ０．１６

与会的

Ｂ

股股东

表决情况

３，８６０，５６６ ３，５７１，０６６ ９２．５０ ２８９，５００ ７．５０ ０ ０．００

（十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提案》

会议同意将公司独立董事的津贴标准由目前的每年

６

万元（含税）提高到每年

１０

万元（含税）。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

①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②

比例

％

② ／①

股数

③

比例

％

③ ／①

股数

④

比例

％

④ ／①

与会全体股东

表决情况

２４２，８８０，９９２ ２４１，９３５，３３２ ９９．６１ ９２８，６６０ ０．３８ １７，０００ ０．０１

与会的

Ａ

股股东

表决情况

２３９，０２０，４２６ ２３８，２７６，７６６ ９９．６９ ７２６，６６０ ０．３０ １７，０００ ０．０１

与会的

Ｂ

股股东

表决情况

３，８６０，５６６ ３，６５８，５６６ ９４．７７ ２０２，０００ ５．２３ ０ ０．００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二）经办律师：肖兰 、刘方誉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

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全

文刊载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６６

证券简称：通化金马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５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药监部门对我公司使用“问题胶囊”处置工作

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５

日， 央视新闻等媒体对包括公司在内的

９

家制药企业使用铬

含量超标胶囊的情况进行了陆续报道。就此事件公司董事会非常重视，一方面

组织自查自纠， 另一方面配合药监部门开展检查， 现将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一、使用问题胶囊的主要情况

根据药监的抽查和媒体报道， 我公司生产的清热通淋胶囊， 批号为

２０１１０９０１

、

２０１１１００５

、

２０１１１００７

，断血流胶囊，批号为

２０１１１００１

，胶囊中铬含量

超过国家《

２０１０

版中国药典》规定。

二、对使用问题胶囊的调查情况

一是药监部门的检查情况：省、市药品监管部门查封了公司胶囊剂生产车

间，对公司“问题胶囊”流向进行排查，对现有胶囊剂的成品、半成品、包材进行

就地查封，现场封存取样送检验部门重新检验。

二是公司自查情况：针对药监部门抽查结果我公司高度重视，认真组织自

查，采取对全部留样和库存胶囊重新检验、主动召回问题产品的补救措施。 通

过自查，找出了使用“问题胶囊”的主要根源是公司质量检测程序有疏漏，无法

检测胶囊中铬的含量，导致了公司产品问题事件的发生。

三、目前公司正在进行的工作

一是公司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发布《国家食品药

品监管局责成相关食品药品监管局严肃处理违法违规企业》的通知，继续组织

召回检验不合格批次药品，并申请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监督销毁。 同时，公司已

暂停销售和使用其所有胶囊剂药品，待检验合格后重新销售使用。

二是公司正积极配合药品监管部门， 对公司胶囊剂现有库存成品、 半成

品、 包装物及生产线就地封存的决定， 继续认真配合监管部门进行深入的调

查。

三是公司为了加大“问题胶囊”的自纠自查力度，决定把从其他厂家进货

的尚未发现问题的所有胶囊剂产品从全国各地市场全部召回， 送上级药品监

管部门对胶囊质量重新检测。

四是公司正在组织对检测新设备安装、调试和人员培训，梳理检测工作方

面的漏洞，举一反三研究整改措施，加大购进原辅料药品检验工作力度，争取

在最快的时间内恢复胶囊剂药品的生产和销售。

四、事件对公司的影响

１

、恢复正常生产经营所需时间上的影响：按照国家要求，公司暂停销售的

胶囊剂药品，需要待检验合格后方能重新销售使用。公司预测全部检验完成的

时间需要

１５

天左右。 在此期间，公司的产品销售及回款将受到影响，公司将在

产品送检后及时发布相关进展公告。

２

、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公司目前生产的胶囊产品有

１９

个产品，

２０１１

年

销售收入

８１０８

万元，占公司总收入的

１８１４７

万元的

４４．６８％

。 本次胶囊生产线被

查封， 相关胶囊产品被召回送检对公司的营业收入及其他财务影响暂不能确

定，公司后续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

公司董事会就此次事件对消费者和投资者造成的影响表示诚挚的道歉！

也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４７

证券简称：宏磊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规范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甲方”）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大唐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

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杭州涌金支行和保荐机构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

别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相关公告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７

日刊登在巨潮资

讯网。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节约财务费用，本着有利于股东利益最大化

的原则，公司决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间，使用银行

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应付工程款、设备采购款，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以下简称“乙方”）、中国民族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丙方”）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甲方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关设备采购及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将以

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的应付款项等额资金从在乙方设立的账号为

【

１２１１０２４０２９２４５２４０６７８

】的募集资金专户中转出，并以六个月的定期存单存储

在乙方。甲方从募集资金专户中转出相应款项之后，需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丙

方。

二、 乙方以上述定期存单为保证金开具等额银行承兑汇票支付给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相关设备供应商、工程施工方。

三、甲方承诺在定期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规

定的专户，用于兑付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资金，并及时通知丙方。

四、甲方不得从定期存款账户直接支取资金，也不得向《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 中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之外的其他账户划转资金。 甲方如需支取资

金，必须将募集资金由定期存款账户转回募集资金专户，并及时以书面形式通

知丙方。

五、 甲方上述定期存单仅限于作为开具等额银行承兑汇票支付给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相关设备供应商、工程施工方的保证金之用途，不得设立除此之外

的质押或抵押。

六、丙方有权采取现场检查、书面问询等方式对甲方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

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的情况进行监督， 甲方与乙方应当配合保荐机构的

调查与查询。

七、本补充协议为甲、乙、丙三方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签订的《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该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补充协

议与已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规定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协议为

准。 本补充协议未尽事宜，按照已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关条

款执行。

八、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

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募集资金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丙方督

导期结束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终止。

特此公告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